
芒市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芒市2016年部门预算，共编制154个行政事业单位，其中，教育、卫生等二级单位51个。边防、消防、农调队、气象局、中队等代报单位6个。实有人数11,889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8,206人，退休人员3,662 人，离休人员21人；在编实有车辆560辆。

二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52,392.85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。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52,392.85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10,398.55万元，项目支出41,994.3万元。
（一）2016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10,398.55万元。

1．工资福利支出 60,544.57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．商品和服务支出 21,585.23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3,791.46万元，业务费16,766.12万元，工会费 851.56万元、离退休公用经费176.09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 3,000元并压缩5%至15%，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离退休公用经费核定离退休人员每人年均600元和500元；

3．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8,268.75万元

其中：离休费156.49万元，退休费 20,325.62万元，住房公积金5,959.99万元，学生助学金494.51万元，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,332.14万元。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，住房公积金按上年月平均的12%比例核定。
（二）2016年用于项目支出41,994.3万元。
按预算单位2016年申报开展项目建设和收取的非税收入安排支出。


